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达洁能”、“上市公司”或“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独立董事，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审慎分析，在认

真审阅本次重组方案、相关协议及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文件后，对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

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及有关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

重大政策、法律障碍。  

3、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吴木海为上市公司董事、

总经理，武桢为上市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郝来春、刘欣为上市公司董事，付青

菊为上市公司监事，周鹏、曾飞、朱亚锋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毛清为上市

公司监事付青菊的配偶，崔丽雅为上市公司监事宋一波的配偶，章书亮为上市公

司监事杨莎莉的配偶；此外，根据启迪科服与卢勤、边程签署的《关于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启迪科服有权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一名，

卢勤、边程承诺在科达洁能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就此投赞成票，并尽力促使

启迪科服提名的人士被选举为董事；因此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本次

交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



中依法进行了回避；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有利于增强公司对清洁燃煤气化业务控制力，优化公司整体资源配置；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交易完成后，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卢勤先生已就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出具了承诺函；这些行为符合全

体股东的现实及长远利益。 

5、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证券从业资格，本

次审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该等机构及其经办审计师、评估师与公司及

本次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上述机构出 

具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本次

交易价格最终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

参考进行定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现金分红、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如有）相应调整。本次资产重组定价公允、合理，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7、公司已与参与本次业绩承诺的 182 名股东就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实

际盈利数不足业绩承诺数之补偿事宜签订《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充分保障公司

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资产重组事项时，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9、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交易对方有权主管部门批准、中

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核准等事项，已在《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披露，该报告书并对重组

存在的审批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二、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独立意见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

司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综

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本次交易标的的实际情况，评

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

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了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

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

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本次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评估机构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



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原

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

靠，评估价值公允、准确。本次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较

好的相关性，所采用计算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关于预期未来各

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均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评估结论合理。因此，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定

价公允。 

综上所述，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已经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机构具有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

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安排。 

（以下无正文） 

 



 


